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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城市公交优先发展策略，加强公交企业监督管理，不断提高公交行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安全可靠、方便周到、经济舒适”的乘车环境，更好地满足市民日常出行需求，根据《湖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办法》、《关于落实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全省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湘政办发〔2022〕63号)、《关于落实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株洲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交运发〔2023〕144号）等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公交企业在市区（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渌口区）范围内公交运营服务质量的考核，株洲市各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
第三条 服务质量考核是指对公交企业执行行业管理目标任务、管理水平、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安全生产和社会责任等内容的综合考评。考核分为半年度调查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是核发公交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的主要依据。
第四条 考核工作应科学严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考核职责
第五条 公交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实施，负责组织领导市区公交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工作，制定、修改、落实考核办法和相关政策。考核结果作为市国资委对公交企业绩效考核的采信库。
第六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公交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全面、准确掌握考核周期内公交企业运营服务情况，认真受理社会投诉举报，核实公交企业交通违法、行车事故情况，加强对经营者服务质量的日常监督检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第三方中介机构，第三方测评费用列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预算，由市财政统筹保障。
第七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统一对市区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乘客满意度等指标进行测评，并进行独立评价。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法资质；
(二)与委托单位和被考核对象均无利害关系，能够客观、公正地开展调查、测评工作；
(三)熟悉公交行业，有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中介机构应当根据具体调查、统计情况，独立、客观、公正地形成测评结论。
第八条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运营管理制度与运营服务规范，组织开展内部教育、培训、检查、考核；根据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自行检查和社会反馈的情况，及时整改问题；配合管理部门考评和第三方中介机构测评工作，主动如实提交考评标准中涉及的运营服务、安全行车、车辆管理、投诉处理等台账资料，年度工作自查报告于次年一季度报送考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九条 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考核指标体系，与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指标相吻合，综合评价公交企业的运营服务质量。指标体系分为以下六类：
（一）反映公交企业运营车辆的指标（以下简称运营车辆类指标）
（二）客观反映运营服务质量的指标（以下简称运营服务类指标 ）
（三）反映公交车站设施完善度的指标（以下简称车站设施类指标）
（四）反映社会公众满意度的指标（以下简称乘客满意度指标）
（五）反映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大众对公交服务评价的指标（以下简称政府通报、媒体反映与社会投诉类指标）
（六）完成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管理要求的指标（以下简称行业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类指标）
第十条 六类指标分别以百分制赋分，按权重折合后计总分，总分为100分。六类指标权重为：运营车辆类指标占20%、运营服务类指标占20%、车站设施类指标占15%、乘客满意度指标占15%、政府通报、媒体反映与社会投诉类指标占15%、行业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类指标占15%。
第四章  考核程序
第十一条 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考核分为半年度调查、年度考核。上半年度调查在7月完成，下半年度调查和年度考核同时进行。
半年度调查主要完成运营车辆类指标、运营服务类指标、车站设施类指标等三项指标的数据调查与打分。
年度考核完成乘客满意度指标、政府通报、媒体反映与社会投诉类指标、行业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类指标的数据调查与打分，并结合其它三项指标的半年度调查得分情况，计算年度考核总分。
年度考核总分=两个半年度运营车辆类指标考核平均得分×20%+两个半年度运营服务类指标考核平均得分×20%+两个半年度车站设施类指标考核平均得分×15%+年度乘客满意度指标考核得分×15%+年度政府通报、媒体反映与社会投诉类指标考核得分×15%+年度行业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类指标考核得分×15%。
第十二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本考核办法及指标体系，于每年12月底前制定下一年度考核方案和相关考核指标，并在征求市公交企业意见后，于次年2月底前正式发布实施。考核周期内，因被考核单位改制重组，或因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对考核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适当调整考核指标、考核标准。
第十三条 年度考核方案确定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按规定程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运营车辆类指标、运营服务类指标、车站设施类指标、乘客满意度指标、政府通报、媒体反映与社会投诉考核类指标、行业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类指标进行调查统计，第三方机构应独立、客观、公正地形成评价结论，并于考核年度的次年2月底前将评价结论提交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形成年度考核报告后7个工作日内，向公交企业通报考核得分、扣分内容和整改意见。
第十五条 公交企业对年度考核报告有异议的，可在收到考核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反映，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对反映情况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年度考核报告和复查意见进行审核，最终确定公交企业年度考核结果，年度考核结果应在次年3月底前完成，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视情况予以通报或公布。
第五章  考核奖惩
第十七条 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达标和不达标三个等次。总得分在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分（含）为达标，80分以下为不达标。
第十八条 考核结果为优秀的，按照当年公交市级财政补贴的1%奖励 ;
考核结果为达标的，不奖不惩；
考核结果为不达标的，扣减当年公交市级财政补贴的1%。
第十九条 公交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年服务质量考核等级直接评为不达标：
1.考核周期内发生一次死亡3人（含）以上行车责任事故或行车责任事故（均指同责及以上）累计死亡人数突破年度控制指标的；
2由于企业管理原因，导致发生严重影响市民出行、行业形象和社会秩序的重大群体事件（包括擅自停运、罢运等）的；
3.企业在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或在日常管理中妨碍管理部门执法检查的；
第二十条 公交企业应当针对考核中被扣分的项目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并及时将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各类先进评比，并责令为期3个月的整改，整改情况及时报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考核工作人员在考核工作中如有利用职权谋取利益、侵犯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依纪依规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在考核调查过程中弄虚作假、敲诈勒索的，考核调查结果视为无效（其行为与经营者无关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参照当年或上年考核平均分评定)；有关单位应当解除委托合同，并根据合同和相关规定追究中介机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交企业在考核过程中伪造事实、刻意隐瞒或者与中介机构串通，考核结果视为不合格；
有关情节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移交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附表1—株洲市公交成本规制运营指标推荐标准值
	序号
	指标
	计量单位
	纵向历史取值(实际值)
	同行业及国标取值（还原值）
	推荐标准值
（落实控本增效）
	备注

	1
	营运车辆标台数
	标台
	1583
	1583
	1583
	采用纵向对比数据

	2
	营运车辆台数
	台
	1271
	1271
	1271
	采用纵向对比数据

	3
	主营业务年均职工总数
	人
	2078
	3491
	2158
	驾驶员+现状其他职工

	4
	年均驾驶员总数
	人
	1450
	2126
	1575
	按每个标准班103km计算，在4900万公里运营里程下，按照驾驶员年均302个标准班（每周单休、每年11天法定节假日)计算

	5
	年营运里程
	万公里
	5411.66
	5411.66
	4900
	2023年计划运营里程为4500万公里，与疫情期间平均值持平，建议2024年计划运营里程设置为4900万km，此后以每年进行增长，用3年时间将运营里程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6
	总人数人车比
	
	1.64
	2.75
	1.70
	

	7
	其中：驾驶员人车比
	
	1.14
	1.67
	1.24
	

	8
	工资增长率
	%
	——
	5.82%
	5.82%
	以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进行增长

	9
	人均工资水平
	元/人
	74607.27
	109288.79
	82107.49
	以上一年度公交公司实际工资水平为基准，以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进行增长，为逐步缩小与城镇非私企业平均工资差距，额外设置4%的调控系数，用6年时间提升至城镇非私企业平均工资水平

	10
	人均社会保障费用
	元/人
	22551.60
	47212.76
	按实际工资基数和国家规定比例缴纳
	按照职工工资及国家规定缴纳比例，据实缴纳

	11
	企业年金
	
	0.00%
	4.00%
	4.00%
	取最低缴费标准，企业负担4%

	12
	职工福利费等三项费用计提比例
	%
	4.84%
	5.63%
	4.84%
	采用纵向对比数据进行预拨付，年终根据国家标准比例据实核定（职工福利费不超过14%，工会经费不超过2%，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2.5%）

	13
	万人标台数
	标台/万人
	11.37
	12.00
	11.37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不宜提出过高的目标要求，采用株洲实际数据

	14
	百公里油耗
	升/百公里
	27.11
	27.11
	27.11
	特异性指标，与车型构成有关，采用株洲实际数据

	15
	百公里电耗
	度/百公里
	76.00
	76.00
	76.00
	特异性指标，与车型构成有关，采用株洲实际数据

	16
	百公里维修材料费
	元/百公里
	14.15
	14.15
	14.15
	采用纵向对比数据

	17
	百公里轮胎消耗费
	元/百公里
	7.77
	7.77
	7.77
	采用纵向对比数据

	18
	台均保险费
	元/台
	
	
	6193.70
	仅购买交强险、100万三责、承运人险

	19
	百公里事故净支出
	元/百公里
	4.45
	4.45
	4.45
	采用横向对比数据

	20
	安全生产费
	%
	0.82%
	1.50%
	1.50%
	根据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21
	百公里运营业务费
	元/百公里
	24.71
	24.71
	24.71
	特异性指标，因城市而异，采用实际成本法

	22
	百公里管理费用
	元/百公里
	12.39
	12.39
	12.39
	特异性指标，因城市而异，采用实际成本法，取株洲2017-2019年平均值

	23
	千公里票款收入
	元/千公里
	2601.37
	2601.37
	2500
	考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当中，14岁以下儿童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公交、城轨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政策，以及退伍军人免票等优惠政策造成的票款收入减少，在纵向对比基础上适当降低千公里票款收入。

	25
	常规公交票款收入
	元
	140777395.28
	140777395.28
	122500000.00
	

	26
	常规公交总成本
	元
	391175458.25
	732347835.47
	413638170.20
	

	27
	人员淘汰经济补偿金
	元
	——
	——
	按照相关规定据实列支
	依据《株洲市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转型实施方案（2023-2025年）（征求意见稿）》《关于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8
	人才招聘费
	元
	——
	——
	按照相关规定据实列支
	

	29
	财务费用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






附表2—株洲市与其他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运营指标推荐值对比一览表
	——
	其他城市
	株洲

	成本一级分类
	成本二级分类
	成本三级分类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湘潭数据
	长沙数据
	常州数据
	标准值
	标准定额上限
	标准定额上限约束方法

	直接成本
	人员工资及工资性支出
	人员工资
	主营业务年均职工总数
	人
	2278
	8766
	4911.00
	2158
	——
	——

	
	
	
	年均驾驶员总数
	人
	1,322
	5955
	2683.00
	1575
	——
	——

	
	
	
	人均工资水平
	元/人
	51,505.49
	91413.00
	90130.00
	82107.49
	——
	——

	
	
	五险一金
	人均社会保障费用
	元/人
	11,529.37
	
	33799.00
	按实际工资基数和国家规定比例缴纳
	——
	——

	
	
	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缴纳比例
	%
	
	
	
	4.00%
	4.00%
	固定比例法

	
	
	职工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等三项费用计提比例
	%
	5.63%
	
	
	4.84%
	14%
	按不超过国家标准上限计提

	
	
	工会经费
	
	
	
	
	2%
	
	2%
	

	
	
	职工教育经费
	
	
	
	
	
	
	2.5%
	

	
	燃料电力消耗费
	
	年营运里程
	万公里
	3500
	20000
	10000
	4900
	——
	——

	
	
	柴油消耗成本
	百公里油耗(柴油)
	升/百公里
	27.2
	29.17
	27.42
	27.11
	<=29.17
	上限法

	
	
	电能消耗成本
	百公里电耗
	度/百公里
	82
	85.42
	70.23
	72.41
	<=85.42
	上限法

	
	保修材料费和轮胎消耗费
	——
	百公里维修材料费
	元/百公里
	25.91
	22.9
	28.31
	21.92
	<=28.31
	上限法

	
	保险与事故损失费
	交强险、三责、车损险实际保费支出（元）
	台均保险费
	（元/台）
	——
	——
	——
	6193.70
	——
	——

	
	
	事故损失费（元）
	百公里事故净支出
	(元/百公里)
	——
	5.18
	——
	4.45
	<=5.18
	上限法

	
	安全费
	——
	安全生产费计提比例
	
	
	1.50%
	1.50%
	1.50%
	1.50%
	——

	
	其他直接运营费
	——
	百公里运营业务费(元/百公里)
	元/百公里
	——
	——
	——
	24.71
	<=47.25
	1.因三项制度改革，原本在人工成本列支1300万元，2024年转为在运营业务费中列支。2.单位成本会随里程数变化，里程数减少，单位成本提升，里程数增大，单位成本减少

	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
	——
	百公里管理费(元/百公里)
	元/百公里
	——
	——
	——
	12.39
	<=12.39
	上限法

	
	财务费用
	——
	年利率
	%
	4.90%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
	——

	运营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
	千公里票款收入
	元
	1,912.55
	——
	697.82
	2500
	——
	——

	其他
	营运车辆台数
	台
	1,041.00
	5043.00
	1271
	1271
	——
	——

	
	营运车辆标台数
	标台
	1,228.00
	6338.00
	2545.00
	1583
	——
	——

	
	总人数人车比
	
	2.1883
	2.35
	2.35
	1.70
	——
	——

	
	驾驶员人车比
	
	1.2706
	——
	1.28
	1.24
	——
	——


















附表3—2024年株洲市公交企业运营资金缺口测算
	——
	按纵向历史数据测算
	按行业及国标测算
	推荐成本

	一、运营成本

	1.常规公交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参数名称
	取值
	成本金额
	取值
	成本金额
	取值
	成本金额

	直接
成本
	人员工资
	人员工资
	2022年城镇非私社平
	7886
	164056873.89
	7886
	381521691.1
	7886
	177209205.37

	
	
	
	驾驶员工资系数
	--
	
	1.15
	
	——
	

	
	
	
	其他职工工资系数
	--
	
	1.0
	
	——
	

	
	
	
	工资增长率
	5.82%
	
	5.82%
	
	5.82%
	

	
	
	
	工资调控系数
	——
	
	——
	
	4%
	

	
	
	
	主营业务年均职工总数
	2078.00
	
	3490
	
	2158
	

	
	
	
	年均驾驶员总数
	1450.00
	
	2126
	
	1575
	

	
	工资性支出
	养老保险费
	测算年度缴费比例
	20%
	32811374.78
	20%
	76304338.22
	20%
	35441841.07

	
	
	医疗保险费
	
	8%
	13124549.91
	8%
	30521735.29
	8%
	14176736.43

	
	
	失业保险费
	
	0.70%
	1148398.12
	0.70%
	2670651.84
	0.70%
	1240464.44

	
	
	工伤保险费
	
	1.80%
	2953023.73
	1.8%
	6867390.44
	1.8%
	3189765.70

	
	
	生育保险费
	
	0.70%
	1148398.12
	0.70%
	2670651.84
	0.70%
	1240464.44

	
	
	住房公积金
	
	12%
	19686824.87
	12%
	45782602.93
	12%
	21265104.64

	
	
	企业年金
	企业年金缴纳比例
	0.00%
	0.00
	4.00%
	15260867.64
	4.00%
	7088368.21

	
	
	职工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等三项费用计提比例
	4.84%
	7933905.10
	5.63%
	21479671.21
	4.84%
	8569961.05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小计
	——
	78806474.63
	——
	201557909.42
	——
	92212705.98

	
	燃料电力消耗费
	
	2024年计划营运里程(100km)
	541165.87
	
	541165.87
	
	490000
	

	
	
	柴油消耗成本
	百公里油耗(升/100km)(柴油)
	27.11
	5805804.91
	27.11
	5805804.91
	27.11
	5256880.67

	
	
	
	测算年度柴油价格(元/升)
	7.61
	
	7.61
	
	7.61
	

	
	
	
	测算年度上一年度柴油车总里程占比
	0.05
	
	0.05
	
	0.05
	

	
	
	电能消耗成本
	百公里电耗(kwh/100km)
	76.00
	35740745.78
	76.00
	35740745.78
	76.00
	32361548.21

	
	
	
	测算年度电力价格(元/kwh)
	0.9
	
	0.9
	
	0.9
	

	
	
	
	测算年度上一年度电车总里程占比
	0.95
	
	0.95
	
	0.95
	

	
	
	——
	小计
	
	41654114.17
	
	41654114.17
	
	37715822.50

	
	折旧与摊销
	——
	
	
	63215732.44
	
	63215732.44
	
	63215732.44

	
	维修材料费
	——
	百公里维修材料费(元/百公里)
	14.15
	7655600.00
	14.15
	7655600.00
	14.15
	6931782.29

	
	轮胎消耗费
	——
	百公里轮胎消耗费(元/百公里)
	7.77
	4204061.51
	7.77
	4204061.51
	7.77
	3806578.08

	
	保险与事故损失费
	交强险、三责、承运人险保费支出（元）
	台均保险费（元/台）
	6193.70
	7870128.13
	6193.70
	7870128.13
	6193.70
	7870128.13

	
	
	事故净支出（元）
	百公里事故净支出(元/百公里)
	4.45
	2407292.35
	4.45
	2407292.35
	4.45
	2179688.91

	
	安全费
	
	安全生产费计提比例
	0.82%
	1107627.66
	1.5%
	2024112.29
	1.5%
	1832737.57

	
	其他直接运营费
	
	百公里运营业务费(元/百公里)
	24.71
	13370254.18
	24.71
	13370254.18
	24.71
	12106130.29

	期间费用
	管理费用
	
	百公里管理费(元/百公里)
	12.39
	6703376.40
	12.39
	6703376.40
	12.39
	6069589.03

	
	财务费用
	
	贷款金额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不列入规制成本项，另外核定

	
	
	
	年利率
	
	
	
	
	
	

	税金及附加
	税金及附加
	
	
	
	2483307.17
	
	2483307.17
	
	2483307.17

	常规公交运营成本
	
	393582750.60
	
	734755127.82
	
	413638170.20

	2.智轨运维成本

	智轨运维成本
	
	27855500.00
	
	27855500.00
	
	27855500.00

	总成本(智轨+常规公交)
	
	421438250.60
	
	762610627.82
	
	441493670.20

	二、运营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票款收入）
	千公里票款收入（元）
	2601.37
	140777395.28
	2601.37
	140777395.28
	2500
	122500000.00

	其他业务收入
	台均其他业务收入净额
	——
	按1000万计算，年终据实核定
	——
	按1000万计算，年终据实核定
	——
	按1000万计算，年终据实核定

	总收入
	
	150777395.28
	
	150777395.28
	
	132500000.00

	运营缺口（元）
	
	270660855.31
	
	611833232.54
	
	308993670.20






